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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5%以上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转融通出借股份及收回股份所致，不触及要约

收购。

●股东持股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云科技” 或“公司” ）实际控制人兼董

事长谭光华先生（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43,632,810股，占公司

总股本10.25%；杭州光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云投资”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直接持有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份154,320,840股，占公司总股本36.24%；杭州华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华营投资” 或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32,733,630股， 占公司总股本

7.69%。 谭光华、光云投资、华营投资三者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230,687,280股,占公司总股本

54.18%。 海南祺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祺御” ）直接持有公司36,850,843

股,占公司总股本8.65%。

本次权益变动后， 谭光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3,632,810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保持不变，为

10.25%；华营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7,823,630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7.69%减少至6.53%；光云投

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070,840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6.24%减少至35.24%；谭光华、光云投资、

华营投资三者合计持股比例由54.18%减少至52.02%。 海南祺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8,450,843股，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由8.65%减少至6.68%。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分别收到华营投资、光云投资、海南祺御发来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结果的

告知函》，现将两者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一 谭光华

国籍 中国

名称二 杭州华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谭光华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大道588号恒鑫大厦主

楼19层1917室

名称三 杭州光云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谭光华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大道588号恒鑫大厦主

楼23层2313室

名称四 海南祺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姜兴

注册地址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迎宾路6号洋浦迎宾馆写字楼第三

层石榴石厅、红宝石厅

权益变动情况 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权益变动数量 变动比例

1 华营投资 大宗交易

2023/6/7-2023/

6/16

人民币普通股 -4,910,000 -1.15%

2 光云投资 转融通

2023/6/14-202

3/6/16

人民币普通股 -4,250,000 -1.00%

3 谭光华 未变动 - 人民币普通股 0 0

小计 -9,160,000 -2.15%

4 海南祺御

大宗交易

2023/6/7-2023/

6/15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0.99%

转融通 -4,200,000 -0.99%

小计 -8,400,000 -1.97%

合计 -17,560,000 -4.12%

备注：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力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其相关承诺的情形；

4、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谭光华 43,632,810 10.25% 43,632,810 10.25%

华营投资 32,733,630 7.69% 27,823,630 6.53%

光云投资 154,320,840 36.24% 150,070,840 35.24%

海南祺御 36,850,843 8.65% 28,450,843 6.68%

备注：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系5%以上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转融通出借股份及收回股份所致，不触及要约

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无需进行预先披露；

3、本次权益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承诺的情况。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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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谭光华直接持有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光云科技” 或“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份43,632,810股，占公司总股本10.25%；海南祺御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祺御” ）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28,450,843股，占公

司总股本6.68%。 此外，海南祺御转融通出借公司股份4,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9%，参与

转融通出借业务所涉及股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谭光华、海南祺御自身资金需求，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计划进行减持。 其中谭光华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4,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1%；海南祺御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1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0.50%。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2023年7月12日-2024年1月11日）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 上述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实际控制人谭光华的一致行动人杭州光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云投资” ）、杭州华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营投资” ）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若公司在前述减持期间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

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分别收到谭光华、海南祺御发来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拟

减持部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谭光华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3,632,810 10.25% IPO前取得：43,632,810股

光云投资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150,070,840 35.24% IPO前取得：150,070,840股

华营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7,823,630 6.53% IPO前取得：27,823,630股

海南祺御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8,450,843 6.68% IPO前取得：28,450,843股

注：1、本次减持计划仅仅谭光华和海南祺御实施减持，谭光华的一致行动人光云投资、华营投资不

参与本次减持计划；

2、海南祺御转融通出借公司股份4,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99%，参与转融通出借业务

所涉及股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

3、光云投资转融通出借公司股份4,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0%，参与转融通出借业务

所涉及股份不发生所有权转移；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华营投资 27,823,630 6.53%

公司实际控制人谭光华担任华

营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实

际控制人谭光华持有光云投资

98%的股份，并担任执行董事。

谭光华 43,632,810 10.25%

光云投资 150,070,840 35.24%

合计 221,527,280 52.02%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海南祺御 8,261,657 2.06%

2021/6/22～

2021/12/10

12-19.15 2021-5-29

注：1、5%以上股东华营投资于2023年6月7日-2023年6月16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

910,000股；

2、5%以上股东海南祺御于2023年6月12日-2023年6月15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4,200,

000股。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

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海南祺御

不超过：2,125,000

股

不 超 过 ：

0.5%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2,125,000股

2023/7/

12 ～

2024/1/

11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 身资金

需求

谭光华

不超过：4,250,000

股

不 超 过 ：

1%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4,250,000股

2023/7/

12 ～

2024/1/

11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 身资金

需求

注：减持价格将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1、根据《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海南祺御的

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股份锁定承诺

“自光云科技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光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等），也不由光云科技回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企业转让

所持光云科技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企业亦将一并遵守。 ”

（2）持股及减持意向

“在遵守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前提下，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锁定期

满后第二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企业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

本企业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光云科技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自股票上市至本企业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若本企业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 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之间的差额由光云科技在现金分红时从本企业应获得分

配的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光云科技所有。

在本企业作为持有光云科技5%以上股份的股东期间， 如本企业将持有的光云科技股票在买入后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光云科技所有。

除上述限制外，本企业所持有光云科技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2、根据《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谭光华的股

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1）股份锁定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得

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公司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本人持有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在延长锁定期内， 本公司/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本公司/本人转让

所持光云科技股份存在其他限制的，本公司/本人亦将一并遵守。 ”

（2）持股及减持意向

“在遵守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行政规章、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前提下， 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

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

本公司/本人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光云科技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自股票上市至本公司/本人减持前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若本公司/本人所持股票在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 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之间的差额由光云科技在现金分红时从

本公司/本人应获得分配的当年及以后年度的现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光云科技

所有。

除上述限制外，本公司/本人所持有光云科技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1、谭光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持续稳定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负面事项和重大风险。

四、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自主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

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

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光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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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现场召开时间2023年6月16日14:30

召开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28号汇智大厦A座907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建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93,495,0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6.056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77,474,4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428%；通过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16,020,6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40％。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建中先生主持，采用现场及网络方式表决；董事吴凯、董事

会秘书董郭静现场出席会议。 董事吕建中、郭永生、崔博、独立董事翟浩、钱传海、丁晓殊，监事宋磊、王

栓、刘卉子视频出席会议。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92,423,2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

反对1,07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3101％；反对1,071,7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68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423,2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

反对1,07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3101％；反对1,071,7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68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423,2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

反对1,07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3101％；反对1,071,7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68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341,4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0%；

反对1,153,5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67,0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2.7995％；反

对1,153,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2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控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423,2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

反对1,07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3101％；反对1,071,7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68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及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423,2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48%

反对1,071,7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48,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3101％；反对1,071,768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68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341,49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0%；

反对1,153,5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67,0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2.7995％；反

对1,153,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20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以上所有议案均获得了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友芳、吴致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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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公司于6月16日举行了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大会召开情况及决议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3年6月16日14点。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8号办公楼五楼9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永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共计47人，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1,111,157,181股，占奥

特佳公司总股份数的34.2605％。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5人， 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352,

808,264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10.878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42人，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758,348,917股，占奥特佳

公司总股份的23.3823％。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39人， 所持股份总数为21,617,786股， 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

0.6665％。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独立董事在会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杨欣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

场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

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9,385,2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05％；反对1,542,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88％； 弃权229,69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5,8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8035％；反对1,

54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339％；弃权229,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625％。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9,365,2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7％；反对1,301,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1％； 弃权490,69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5,8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110％；反对1,

30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191％；弃权490,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2699％。

（三）审议通过了《监事会2022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9,365,2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7％；反对1,301,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1％； 弃权490,69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5,8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110％；反对1,

30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191％；弃权490,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2699％。

（四）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9,155,2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98％；反对1,511,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0％； 弃权490,69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615,8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396％；反对1,

5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905％；弃权490,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2699％。

（五）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9,364,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7％；反对1,301,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72％； 弃权490,69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25,2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082％；反对1,

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219％；弃权490,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269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9,665,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8％；反对1,261,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6％； 弃权229,69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26,2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006％；反对1,

26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369％；弃权229,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625％。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合计33.52亿元新增债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09,154,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98％；反对1,772,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95％； 弃权229,69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615,2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368％；反对1,

77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007％；弃权229,6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0625％。

四、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杨欣宇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大会，并为此次股东大会出具法

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 � � �证券简称：航天发展 公告编号：2023-022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3年6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3年6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本次大会现场会议于2023年6

月16日14:30召开，公司董事长胡庆荣先生主持，现场会议地点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七

区5号楼。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2、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90人，代表股份365,354,60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56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2人，代表股份310,

600,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3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54,754,3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5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投票表决了下列议案：

1、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569,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14％；反对1,647,17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08％；弃权1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69,3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398％；反对1,647,17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83％；弃权1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1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622,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59％；反对1,564,17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81％；弃权1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22,3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366％；反对1,564,17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567％；弃权1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306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255,9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096％；反对9,065,93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4814％；弃权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655,7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3828％；反对9,065,93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575％；弃权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567,8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09％；反对1,648,87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13％；弃权1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67,6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367％；反对1,648,87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14％；弃权13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519％。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722,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4％；反对1,615,97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23％；弃权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122,7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200％；反对1,615,97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13％；弃权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8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和《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572,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22％；反对1,647,17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08％；弃权1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972,3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53％；反对1,647,17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083％；弃权1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464％。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公司2023年度项目投资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140,1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76％；反对1,181,803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35％；弃权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39,8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19％；反对1,181,803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584％；弃权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59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下列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中国长峰机电技术研

究设计院）、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晨光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按《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回避了该项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87,7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9697％；反对1,403,97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930％；弃权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3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87,7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697％；反对1,403,97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930％；弃权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37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大鹏、侯镇山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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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3年6月15日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44.00万股

●首次授予登记人数：20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定，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15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 ）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根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3年5月22日

2、首次授予数量：144.00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20人

4、授予价格：14.66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差异的说明：

在确定首次授予日后的股权激励款项缴纳过程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自愿全额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00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0人，实际申请办理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44.00万股。

7、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首次授予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1 张啸风 常务副总经理 12.00 6.83% 0.11%

2 王聚 董事、副总经理 12.00 6.83% 0.11%

3 张晨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

4.50 2.56% 0.04%

小计 28.50 16.23% 0.26%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17人） 115.50 65.77% 1.07%

首次授予合计（20人） 144.00 82.00% 1.33%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未超过

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

总数累计未超过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上述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有效期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

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限售期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

月、24个月、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

偿还债务。

3、解除限售安排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解除限售比例及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

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相

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 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

宜。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2023年6月5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

对象应缴纳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3】第8660号）。根据该

验资报告，截至2023年5月31日止，公司实际收到20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人民币21,110,400.00元，其

中，新增股本人民币1,440,000.00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为144.00万股，股份登记手续已于2023年6月15日办

理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从108,337,500股增加至109,777,

500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

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57,727,500 53.28% +1,440,000 59,167,500 53.90%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50,610,000 46.72% 0 50,610,000 46.10%

合计 108,337,500 100.00% +1,440,000 109,777,500 100.00%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所筹集资金总额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

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

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5月22日，将根据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

价值确认激励成本。 经测算， 公司首次授予登记的144.00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1,

899.36万元，具体摊销情况见下表：

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144.00 1,899.36 646.31 775.57 371.96 105.52

注：1、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摊销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最终结

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四舍五入所造成。

本次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业

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次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考虑到本次激励

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核心管理团队和核心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

低经营成本，本次激励计划将对公司长期业绩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3】第8660号）。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17日


